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林洋能源

股票代码

601222

变更前股票简称

林洋电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崔东旭

0513-83356525

江苏省启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林洋路666号

dsh@linyang.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24,733,093,930.25

15,505,304,933.58

本报告期

2,481,437,862.75

378,731,036.70

323,973,972.63

317,695,357.89

-612,585,149.01

2.11

0.16

0.16

上年度末

24,688,896,362.27

15,665,335,929.84

上年同期

3,463,335,234.69

722,364,726.35

598,604,658.11

565,762,667.27

464,710,564.21

3.80

0.29

0.2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18

-1.0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8.35

-47.57

-45.88

-43.85

-231.82

减少1.69个百分点

-44.83

-44.8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

陆永华

梁润权

虞海娟

安耐德合伙人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中证红利低波动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弘中证光伏产业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

35.10

3.88

1.77

1.27

1.07

0.97

0.82

0.65

0.61

0.53

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陆永华先生。其中华虹电子、
陆永华、虞海娟及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与其他
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723,127,427

79,852,500

36,552,614

26,150,000

22,124,796

20,080,098

16,805,751

13,346,100

12,661,100

10,848,549

78,909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无

无

未知

无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

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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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在江苏省启东市林洋路66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要求。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7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尹彪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5年1-6月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临2025-49）。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评估报告暨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临2025-5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和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最新规定，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和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制度》《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离职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5-49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6月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募集资金存放符合公司规定
● 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承诺进度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323号文）核准，公司于2016年4月向7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91,264,663股，每股
面值 1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0.6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99,999,860.84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3,
711,262.5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756,288,598.27元。上述资金于2016年4月28日到位，且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114500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2016年 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募投项目累计共使用人民币 2,796,960,819.26
元，其中：以前年度募投项目使用人民币2,796,960,819.26元，本年度募投项目使用人民币0元。截至2025年6月
30日，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可使用金额为人民币0.00元。

(二) 2017年11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214号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1月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3,000,000,000.00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期限6年。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00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
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3,25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66,750,000.00元。上述资金
于2017年11月2日到位，且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6295号验
资报告。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2017年 11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募投项目累计共使用人民币 2,922,
884,622.14元，其中：以前年度募投项目使用人民币 2,922,364,287.74元，本年度募投项目使用人民币 520,334.40
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2017年11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可使用金额为248,099,144.93元；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本息余额为人民币248,099,144.93元，其中：本金人民币 8,099,144.93元，理财产品人民币240,000,
000.0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2022年 4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

度〉的议案》；2022年5月16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3年12月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

度〉的议案》；2023年12月29日，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4年4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和修订公司部分内部制度的议

案》；2024年5月17日，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5年4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内部制度的

议案》；2025年6月6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
依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公司、项目实施公司与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募集资金开户

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6 年
4 月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募 集 资
金账户

2017 年
11 月公
开 发 行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募 集
资 金 账

户

签订日期

2016年5月11日

2016年5月11日

2016年5月23日

2016年5月23日

2016年5月23日

2016年5月23日

2016年5月23日

2016年5月23日

2016年5月23日

2016年10月24日

2016年10月24日

2016年10月24日

2016年10月24日

2016年11月23日

2018年5月3日

2016年11月23日

2017年11月7日

2016年6月17日

2017年11月7日

2017年11月10日

2017年11月11日

2017年11月10日

2017年11月7日

2017年11月9日

2017年11月6日

2017年11月6日

2017年11月6日

2017年11月9日

2017年11月9日

2017年11月10日

2017年9月14日

2017年11月1日

2017年9月13日

2022年8月3日

2023年5月29日

2023年12月4日

开户单位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金明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阜阳金明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阜阳金明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阜阳永明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颍上永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市华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启东市华虹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宿州金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冠县华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泗洪县华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泗洪县永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阜阳永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泗洪永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阜阳永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临泉永明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界首市金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阜阳华明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濉溪县永瑞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亳州市谯城区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宿州金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安丘汇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惠民县永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铁岭林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铁岭林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铁岭林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昆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连云港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

启东市永乐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仙桃永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太阳能有限公司

海门市林洋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中信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江苏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银行合肥马鞍山路支行

中国银行济南天桥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启东支行

江苏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启东支行

浦发银行启东支行

中信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启东支行

浦发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银行账号

1111629929100505117

502768600529

811050104100394507

1111629929100507568

50370188000159662

1111629929100507719

32050164763600000085

10723001040233169

10723001040233144

187241124324

207831285073

1111629929100529982

1111629929100530050

1111629929100531076

1111629929100588268

1111629929100531227

10723001040235206

50370188000190496

10723001040235214

88160078801500000029

8110501012800988612

1111629929100572675

10723001040235222

1111629929100572427

1111629929100571649

1111629929100571897

1111629929100572303

32050164763600000458

32050164763600000457

88160078801000000030

1111629929100568057

536570934212

501470751811

1111629919100792929

459879324987

1111629919100976797

备注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开户单位已于
2023 年 对 外 转

让

上述监管协议约定：
1、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授权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3、开户行每月10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公司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公司应当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5、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

可主动或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本报告期内，上述监管协议得到有效执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存放在银行中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2、2017年11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余额为240,000,000.00元，其中中国工

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240,000,000.00元。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存放在银行中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为人民币 8,099,144.93元，余额均为活期存

款：
开户单位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海门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太阳能有限公司

合计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

类型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2025年6月30日余额

5,700,916.33

129,655.75

2,258,635.83

9,937.02

8,099,144.9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和附表2《2017年11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2017年11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2017年11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存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2017年11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情况下，对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在该额度内可循环滚动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安排及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公开发
行可转债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增加公司收益，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具体情况见下表：

银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

合计

产品名称

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

2024/12/3-2025/3/5

2025/3/7-2025/4/21

2025/5/6-2025/8/8

认购金额
（万元）

23,000.00

23,000.00

24,000.00

实际收益
(万元)

138.56

59.61

142.16

340.33

(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4月25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将可转债募集资金及其孳生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议案已经 2025年 6月 6日召开的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2025年3月31日，拟结项的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320MW光伏发电项目

12GW高效N型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地及新能源相关产业项目

细分项目名称

海门市林洋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9MWp农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二期）

计划投入
募集资金

4,000.00

53,377.39

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

1,777.01

61,372.68

项目节余资金
（含利息收入等）

2,222.99

0

说明：1、项目节余资金为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包含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
专户金额为准。

2、海门项目是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将募集资金从主账户拨付到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
3、光伏电池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来源于第二期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中“智慧分布式能源管理核心技术研

发项目”、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中“600MW高效太阳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及永洋仙桃
胡场200MW渔光互补光储一体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4、光伏电池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大于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的主要系项目变更前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利息
及理财产品收益等所致。

（2）截至2025年3月31日，王鲍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320MW光伏发电项目

细分项目名称

启东市永威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王鲍镇20MWp农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

计划投入
募集资金

10,000.00

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

0

项目剩余资金

10,000.00

说明：本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主账户尚未拨付到募集资金项目专户。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账户合计余额24,744.12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实际金额

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资金节余2,222.99万元，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
目资金剩余10,000万元，其余金额为募集资金账户历年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2016年4月非公增发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第二期非公开发行部分

募投项目的议案》，将原来“300MW光伏发电项目”中的143MW项目变更为安徽、山东和江苏地区的分布式光伏
电站，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变更后项目名称

阜阳新乌江镇李土楼村20MW

阜阳新乌江镇李桥村20MW

宿州河拐村20MW农光电站

山东冠县万善70MW农光电站

江苏泗洪孙园镇20MW渔光互补电站

江苏泗洪梅花镇40MW渔光互补电站

合计

项目实施主体

阜阳永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阜阳永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宿州金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冠县华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泗洪县华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泗洪县永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投资额

18,000

18,000

18,372

58,933.97

17,320

30,000

160,625.97

拟使用募集资
金

14,000

14,000

12,500

47,500

14,000

28,000

130,000

已投入自筹资
金

-

-

1,500

4,000

-

-

5,500

上述议案经2016年10月17日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18年4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的议

案》，决定对第二期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原计划建设的20MW项目进行变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原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 20MW 农光互补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

阜阳金明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

实施地点

安徽阜阳

项目投资总额

18,000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5,000

变更后项目情况：
变更后项目名称

泗洪县天岗湖乡36MW农渔光互补光伏发
电扶贫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

泗洪永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总额

22,900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5,000

已投入自筹资金

3,547

上述议案经2018年4月19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实施。
2、2017年11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2022年4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

的议案》，决定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中“320MW光伏发电项目”的部分约100MW光伏发电项目进行调
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原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濉溪县刘桥镇周口村姜洼20MW农光互补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濉溪县刘桥镇周口村谷东20MW农光互补分
布式光伏项目

砀山县关帝庙镇黄屯村20MW农光互补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颍泉区和鑫家居、齐心箱包2MW屋顶光伏电
站项目

宿州经开区邦尔福鞋材分布式屋顶电站项目

悦康药业集团安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4MW屋
顶光伏电站项目

安徽徽润木业有限公司2MW屋顶光伏电站项
目

安徽宏德利革业1.8MW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太和县白马环球港4MW屋顶光伏电站项目

宿州经开区金雅丽鞋材分布式屋顶电站项目

宿州经开区恒力源鞋材分布式屋顶电站项目

合肥华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MW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德州10MW高效农业光伏电站项目（二期）

连云港东方国际6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建湖新上3.5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辽宁龙士达重型起重设备有限公司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辽宁龙士达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屋顶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合计

项目实施主体

濉溪县永瑞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濉溪县永瑞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砀山永顺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宿州金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太和县天明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
公司

太和县天明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
公司

萧县华耀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

太和县天明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
公司

宿州金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宿州金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华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市华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连云港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

建湖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山东

江苏

江苏

辽宁

辽宁

项目投资总额

18,000.00

18,000.00

18,700.00

1,424.00

700.00

2,838.00

1,424.00

1,260.00

2,838.00

511.00

364.00

700.00

8,147.27

4,000.00

2,072.00

6,287.00

3,791.00

91,056.27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8,000.00

18,000.00

18,400.00

1,400.00

700.00

2,800.00

1,400.00

1,200.00

2,800.00

500.00

350.00

700.00

8,000.00

4,000.00

2,000.00

6,200.00

3,700.00

90,150.00

变更后项目情况：
变更后项目名称

永洋仙桃胡场200MW渔光互补光储一体项目

启东市永威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王鲍镇20MWp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海门市林洋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9MWp农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二期）

合计

项目实施主体

仙桃永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启东市永威新能源电力有限
公司

海门市林洋新能源电力有限
公司

项目投资总额

100,000.00

12,000.00

4,500.00

116,500.00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76,150

10,000

4,000

90,150.00

已投入自筹资金

25.00

117.07

10.00

152.07

上述议案经2022年4月29日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23年4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拟将第二期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中“智慧分布式能源管理核心技术研发项目”和公开发
行可转债募投项目中“600MW高效太阳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合计49,669.17万元（含利息收入和
理财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投入公司“12GW高效N型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
地及新能源相关产业项目”，并将“600MW高效太阳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已购置的主要设备转入新项目实施主
体江苏林洋太阳能有限公司。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原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二期非公开发行募
投项目

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
项目

合计

项目名称

智慧分布式新能源管理核心技
术研发项目

600MW 高效太阳光伏电池及
组件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林洋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
额

5,080.16

44,658.68

49,738.84

拟变更投向金额

23,315.73

26,353.44

49,669.17

拟变更投向金额占总筹资额
的比例

8.33%

8.78%

变更后项目情况：
变更后项目名称

12GW高效N型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地及新能源
相关产业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

江苏林洋太阳能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总额

507,016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49,669.17

上述议案经2023年5月19日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3。
(二) 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三)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1）对外转让前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情况

募投项目名称

2015年5月非公开

2016年4月非公开

2017年11月可转债

细分项目名称

宿州前付村20MW农光互补电站

灵璧浍沟20MW光伏发电项目

灵璧浍沟凤山20MW光伏发电项目

萧县王寨2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萧县大屯20MW农光互补电站

宿州萧县两瓣山地面20MW

宿州河拐村20MW农光电站

宿州现代制鞋产业园2.5MW屋顶项目

已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12,143.93

13,164.10

8,776.71

8,979.12

12,555.79

13,214.40

8,966.33

508.24

完工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现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2）转让情况
2022年4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募投项目转让

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宿州金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宿州金耀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萧县华耀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萧县华丰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和萧县裕晟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武汉绿曦新能源有限公司。上述议案经2022年4月29日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8月31日，通过收益法评估，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41,240.00万元，标的资
产的账面净资产合计为34,749.10万元，评估溢价率为18.68%，结合目标公司和标的股权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友好
协商，最终确定目标公司的转让价格为36,470.15万元。本次交易作价低于评估值，主要系因为标的资产存在光伏
发电应收补贴到位时间较长等客观因素，交易价格系双方基于评估值通过商业谈判确定。

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收到股权对价款33,852.50万元，借款及股利62,556.01万元。
2、（1）对外转让前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情况

募投项目名称

2016年4月非公开

2017年11月可转债

细分项目名称

德州德城20MW高效农业光伏项目（一期）

山东冠县万善70MW农光电站

山东滨州惠民县40兆瓦高效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山东科灵4MW屋顶项目

已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15,146.30

38,075.66

16,260.94

2,800.00

完工程度%

100%

100%

100%

100%

实现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2）转让情况
2022年11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涉及部分募投项目转让的

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20家下属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中电投新农创科技
有限公司。上述议案经2022年12月5日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2022年5月31日，通过收益法评估，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133,140.30万元，标的
资产的账面净资产合计为108,385.91万元，评估溢价率为22.84%，结合目标公司和标的股权的实际情况，经双方
友好协商，最终确定目标公司的转让价格为130,690.00万元。本次交易作价低于评估值，主要系因为标的资产存
在光伏发电应收补贴到位时间较长等客观因素，交易价格系双方基于评估值通过商业谈判确定。

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收到股权对价款125,050.00万元，借款及股利126,575.05万元。
3、（1）对外转让前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情况

募投项目名称

2015年5月非公开

2017年11月可转债

细分项目名称

信息产业基地屋顶1.605MW

奔多新材料公司屋顶5.6MW

阜阳金种子酒厂项目

已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3,455.84

2,816.48

完工程度%

100%

100%

100%

实现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2）转让情况
2023年8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下

属子公司股权涉及部分募投项目转让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2个子
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安徽电投新拓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12个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安徽电投新拓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上述议案经2023年9月26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1月31日，采用收益法评估，标的资产的账面值合计为12,109.23万元，评估价
值合计为13,023.94万元，评估增值合计为914.74万元，增值率约7.55%。结合目标公司和标的股权的实际情况，经
双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目标公司的转让价格合计为12,920.30万元。本次交易作价略低于评估值，主要系标的资
产存在光伏发电应收补贴到位时间较长等客观因素，交易价格系双方基于评估值通过商业谈判确定。

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收到股权对价款12,829.28万元。
4、（1）对外转让前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情况

募投项目名称

2016年4月非公开

2017年11月可转债

细分项目名称

6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永洋仙桃胡场200MW渔光互补光储一体项目

已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37,506.90

82,026.52

完工程度%

100%

100%

实现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4、（2）转让情况
2023年10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

下属子公司股权涉及部分募投项目转让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3
个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安徽电投新拓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对价为26,560.34万元；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湖北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仙桃林洋100%股权转让给中电投新农创科技有限公司。上述议案
经2023年11月14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1月31日，标的资产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合计为24,697.03万
元，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合计为26,879.44万元，增值额合计为2,182.41万
元，增值率为8.84%。结合目标公司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目标公司的转让价格合计为26,560.34
万元。本次交易作价略低于评估值，主要系标的资产存在光伏发电应收补贴到位时间较长等客观因素，交易价格
系双方基于评估值通过商业谈判确定。

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收到股权对价款26,440.34万元。
5、（1）对外转让前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情况

募投项目名称

2015年5月非公开

2016年4月非公开

2017年11月可转债

细分项目名称

徐州邳州市龙凤鸭河10MW渔光项目

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100MW光伏一期项目、光伏
二期（20MW+15MW）项目

宿迁泗洪天岗湖36MW渔光项目

宿迁泗洪孙园20MW渔光项目

宿迁泗洪梅花40MW渔光项目

连云港朝阳二期10MW农光互补项目

铁岭际华5.78MW项目、铁岭中欧汽车3.5MW项目

辽宁广燕汽车4.032MW项目

已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6,241.19

66,389.45

14,875.99

11,851.30

22,981.40

6018.23

4,646.67

2,156.60

完工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现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2）转让情况
2023年11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签订项目并购框架协议涉及部分募投项目转让的议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与上海羲融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项
目并购框架协议将持有的 18个全资下属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羲融新能源。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终
止，具体情况详见《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订项目并购框架协议涉及部分募投项目转让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4-24）。

6、（1）对外转让前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情况
募投项目名称

2016年4月非公开

2017年11月可转债

细分项目名称

阜阳市颍东区新乌江镇20MW农光互补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永瑞濉溪县刘桥镇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项目
（50MW）

连云港10MWp高效生态农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已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12,887.90

32,754.99

6,018.23

完工程度%

100%

100%

100%

实现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2）转让情况
2025年5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下属子公司股权涉及部分募投项目转让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林洋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分别将其持有的3个子公司和2个子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广东粤水电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上述议案经2025年6月18日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2024年9月30日，采用收益法评估，标的资产的净资产账面值合计47,093.85万元，评
估价值合计48,437.34万元，评估增值合计1,343.49万元，增值率约2.85%。结合目标公司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友好
协商，最终确定目标公司的转让价格合计为47,093.85万元。本次交易作价低于评估值，主要系标的资产存在光伏
发电应收补贴到位时间较长等客观因素，交易价格系双方基于评估值通过商业谈判确定。

截至2025年6月30日，双方已签订正式协议，相关事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2025年8月27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
1、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7年11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附表1：

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6月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智慧分布式能
源管理核心技
术研发项目

其中：变更项目
实施地点及实
施主体

300MW 光伏发
电项目

其中：变更项目
实施地点及实
施主体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变更项目，含部分变
更（如有）

江苏林洋太阳能有限
公司:12GW 高效 N 型
TOPCon 光伏电池生
产基地及新能源相关
产业项目

阜阳新乌江镇李土楼
村20MW光伏电站

阜阳新乌江镇李桥村
20MW光伏电站

江 苏 泗 洪 孙 园 镇
20MW渔光互补电站

江 苏 泗 洪 梅 花 镇
40MW渔光互补电站

300MW光伏发电部分
项目节余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27,
000.00

248,
628.86

275,
628.86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5,897.86

22,
605.55

214,
140.23

10,
039.05

10,
819.92

11,
851.30

22,
981.40

37,
052.45

279,
696.08

275,628.86

22,605.55

8.20%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5,897.86

22,
605.55

214,
140.23

10,
039.05

10,
819.92

11,
851.30

22,
981.40

37,
052.45

279,
696.08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无

无

详见本报告第三、（二）项

详见本报告第三、（三）项

详见本报告第三、（四）项

无

详见本报告第三、（七）项

详见本报告第三、（八）项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5,897.86

22,605.55

214,
140.23

10,039.05

10,819.92

11,851.30

22,981.40

37,052.45

279,
696.08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
(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2)/

(1)

不适用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不适用

项目第一
阶段 2023
年8月

2018 年 6
月

2017 年 6
月

2017 年 6
月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1
月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1,163.25

45.34

43.51

231.77

223.50

1,163.25

0.00

279,696.08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不适用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不适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不 适
用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2：

2017年11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6月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项目

320MW
光 伏 发
电项目

600MW
高 效 太
阳 光 伏
电 池 及
组 件 项
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变更项目，含部
分变更（如有）

永 洋 仙 桃 胡 场
200MW渔光互补
光储一体项目

启东市永威新能
源电力有限公司
王鲍镇20MWp农
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

海门市林洋新能
源电力有限公司
9MWp 农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二
期）

已完工320MW光
伏发电项目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12GW 高 效 N 型
TOPCon 光 伏 电
池生产基地及新
能源相关产业项
目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229,
675.00

67,
000.00

296,
675.00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224,
025.75

82,
026.52

10,
000.00

4,000.00

44,
658.68

5,649.25

36,
664.74

310,
998.42

296,675.00

132,691.26

44.73%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224,
025.75

82,
026.52

10,
000.00

4,000.00

44,
658.68

5,649.25

36,
664.74

310,
998.42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52.03

52.03

52.03

无

无

详见本报告第三、（二）项

详见本报告第三、（三）项

详见本报告第三、（四）项

无

详见本报告第三、（七）项

详见本报告第三、（八）项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205,
315.79

82,
026.52

1,777.01

44,
658.68

5,649.25

36,
664.74

292,
288.46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18,709.96

-10,000.00

-2,222.99

-18,709.96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2)/

(1)

91.62

100.00

42.81

不适用

100.00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2018 年 6 月 ，
185MW 已完工；
2022 年 10 月惠民
永正项目已完工，
2023 年 8 月永洋
仙桃项目完工

2023年8月

已终止

2024年1月

2018 年 3 月，一期
300 兆 瓦 初 步 投
产；2023 年 5 月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已变更募投项
目

项 目 第 一 阶 段
2023年8月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2,
660.01

不适用

不适用

72.54

不适用

不适用

2,
660.01

52.03

292,288.46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是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不 适
用

否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不适用

否

附表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6月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永洋仙桃胡
场 200MW
渔光互补光
储一体项目

启东市永威
新能源电力
有限公司王
鲍 镇
20MWp 农
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

海门市林洋
新能源电力
有 限 公 司
9MWp 农光
互补光伏发
电 项 目（二
期）

12GW 高 效
N 型 TOP-
Con 光伏电
池生产基地
及新能源相
关 产 业 项
目”

合计

对应的原项目

濉溪县刘桥镇周口村姜洼
20MW 农光互补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濉溪县刘桥镇周口村谷东
20MW 农光互补分布式光
伏项目

砀 山 县 关 帝 庙 镇 黄 屯 村
20MW 农光互补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颍泉区和鑫家居、齐心箱包
2MW屋顶光伏电站项目

宿州经开区邦尔福鞋材分
布式屋顶电站项目

悦康药业集团安徽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4MW屋顶光伏
电站项目

安 徽 徽 润 木 业 有 限 公 司
2MW屋顶光伏电站项目

安徽宏德利革业1.8MW屋
顶光伏发电项目

太和县白马环球港4MW屋
顶光伏电站项目

宿州经开区金雅丽鞋材分
布式屋顶电站项目

宿州经开区恒力源鞋材分
布式屋顶电站项目

合肥华洋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1MW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

德州 10MW 高效农业光伏
电站项目（二期）

连云港东方国际6MW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建湖新上3.5MW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辽宁龙士达重型起重设备
有限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辽宁龙士达钢结构股份有
限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智慧分布式能源管理核心
技术研发项目

600MW高效太阳光伏电池
及组件项目及永洋仙桃胡
场200MW渔光互补光储一
体项目节余资金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82,026.52

10,000.00

4,000.00

22,605.55

36,664.74

155,296.81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82,026.52

10,000.00

4,000.00

22,605.55

36,664.74

155,296.81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金额

52.03

52.03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82,026.52

1,777.01

22,605.55

36,664.74

143,073.81

投 资 进 度（%）
(3)=(2)/(1)

100.00

42.81

100.00

100.00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3 年 8
月

已终止

2024 年 1
月

项 目 第
一 阶 段
2023 年 8
月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72.54

不 适
用

72.54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否

变更
后的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
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业务规划，为使公司光伏电站的建设得到顺利
进行，充分考虑原部分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所在地的政
策、配套并网条件、电量消纳情况以及合作方的需求后，经公司讨论后作出谨
慎决定，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中“320MW光伏发电项目”的
部分约100MW光伏发电项目进行调整，利用该募集资金优先投资更为优质
的光伏电站项目。此次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有利于推进公司光伏电站的建设，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2022年4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2022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3年4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拟将第二期非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中“智慧分布式能源管理核心技术研发项目”和公开发行可转
债募投项目中“600MW高效太阳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合计
49,669.17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准）投入公司“12GW高效N型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地及新
能源相关产业项目”，并将“600MW高效太阳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已购置的
主要设备转入新项目实施主体江苏林洋太阳能有限公司。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5-50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评估报告暨2025年度“提质增效

重回报”行动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

见》要求，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
上市公司发展理念，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发布了《关于
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自行动方案发布以来，公司积极开展并落实相关工作，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评估报告暨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
案》。现将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实施评估情况及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报告如
下：

一、聚焦主营业务，紧抓市场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4年，公司围绕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电网、新能源、储能领域一流的产品和运营服务商”的战略目标，不

断加强产品和技术研发投入，强化与国内客户的积极合作，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海外市场布局。2024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67.4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3亿元；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3亿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73亿元，同比增长185.19%。

1、智能板块：公司在国网 2024年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中，合计中标金额约 6.31亿元；在南网
2024年计量产品框架招标项目中，合计中标金额约6.01亿元。同时，公司结合严谨高效的研发能力、强数智化的
制造水平及稳健安全的供应链体系优势，与全球各类合作伙伴一起不断拓展市场空间，2024年境外营收超11亿，
同比增长超30%，实现销售业绩快速增长。公司积极参与 IEC相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及国南网技术新标准的编
制工作，提前开展相关领域的新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平台的研发，开展AI在电力系统的技术研究和应用。持续重点
开展面向多个国家的智能电能表、信息采集和智能交互系统的研发项目。

2、新能源板块：2024年，公司在建项目超1245MW，开工项目超545MW，并网规模超1145MW，其中风电项目
顺利建设并网350MW。公司陆续和中广核、中国电建集团、国家电投、京能国际、五河县人民政府等签约合作，进
一步深化扩展在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产品研发、能源智能化运维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积极推动可
再生能源持续健康发展。林洋太阳能深度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搭建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的智能
化信息系统，推动生产流程标准化与数据可视化，同时通过优化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全面提升运营效率。林洋智
维构建丰富多元的业务体系，依托于智慧运维云平台，运维业务覆盖光伏、风电、储能电站，并不断开拓技改、检
修、电力交易等多种业务市场，满足客户全方面需求。截至 2025年 6月底，已签约运维的电站项目装机量突破
20GW，服务内容涵盖风、光、储电站的智能化运维、检修试验、技改优化、防雷检测及云平台建设等，同时受托开
展绿电交易代理与绿证销售业务。

3、储能板块：截至2024年底，公司储能系统累计交付及并网超4.5GWh，储备项目超10GWh，在产业链价格持
续下行的阶段有效稳住毛利率水平，产品性价比稳居行业第一梯队，为建立海内外协同发展的全球化储能平台奠
定基础。2024年，公司顺利完成多个储能项目交付及并网，覆盖华东、华北、西北及华南等新能源高渗透率区域，
包括中广核江苏如东400MWh、安徽普洛斯200MWh、启东永庆160MWh共享储能项目，安徽五河218MWh、河北
平泉风光储180MWh新能源配储项目，以及江阴海达、芜湖德力西等多个用户侧储能项目；同步完成亿纬50MWh
组串式储能量产交付及南京江宁50MW/100MWh省级重点项目布局。

2025年，智能板块，公司紧跟国家智能电网和智慧用电的战略方向，紧抓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机遇，积极推进
智能配用电新产品及解决方案，继续强化全球化战略，不断提升全球表计市场的市占率。新能源板块，公司将从重
资产向轻资产转型，从资源型、关系型向技术型、平台型转型。首先立足“三大基地”，通过统筹聚力，控编降本等措
施做好光伏、风电项目建设；其次，凭借良好的央企合作关系，经验丰富的商务开发团队，新能源研究院精湛的电
站设计、项目管理能力，新能源运维团队高超的智能电站运维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积极拓展技改和海外业务；最
后，积极调研、论证、参与虚拟电厂，零碳园区等新业务，寻找切入点，打磨商务模式，打造核心竞争力。储能板块，
公司通过“三高”筑基、“三支柱”拓局、“六支撑”赋能的战略协同，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与服务深度融入业务链条，
战略拓展海外业务，实施“5+2”开发战略，聚焦海外5大核心市场，采取2种业务模式，锚定“3+3+6”战略布局，通
过系统性能力建设与全球化市场拓展，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构筑起独特且坚实的核心竞争
力，引领储能行业价值创造新范式。

二、持续稳定分红，积极传递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公司历年来始终坚持稳健的利润分配政策，通过努力创造优良业绩，在兼顾公司长远利益、全体股东整体利

益及公司可持续发展等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牢固树立股东回报意识，积极现金分红回馈投资者，努力提升投资者
获得感，充分展现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责任心。自上市以来，公司累计现金分红33.31亿元（含现金回购金额）。最
近三年，公司累计现金分红15.29亿元（不含现金回购金额），年度分红比例均超过50%，具体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每10股派息数（含税）

2.68

3.03

1.78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547,047,000.92

618,272,392.64

363,315,292.84

以现金方式回购股份视同现金
分红的金额

0

52,081,673.00

105,911,371.67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72.66

65.00

54.82

为更好地回报投资者，稳定投资者分红预期，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
定，在公司当期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满足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拟在2025年中期进行现金分
红，分红金额不低于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50%，且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未来，公司将结合经营现状和业务发展规划，兼顾股东的当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制定实施“持续、稳定、合理”
的利润分配方案，确保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带来合理的投
资回报。

三、坚持研发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年，公司围绕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电网、新能源、储能领域一流的产品和运营服务商”的战略目标，不

断加强产品和技术研发，研发投入 2.69亿元，占营业收入 3.99%，其中母公司研发投入 1.05亿元，占营业收入
4.05%。公司极为重视科研体系搭建，智能板块，在公司参与“面向新型电力系统的高可信智能量测关键技术、装
备系统及规模应用”建设项目中，获得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颁发的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证书；子公司南京林
洋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智能量测终端操作系统全场景检测关键技术及设备》获得中国电工
技术学会、南方电网电力科技主办的 2024第二届“丝路”智能量测生态开发大赛操作系统生态链创新赛道特等
奖，亦入围工信部主办的第二届能源电子产业创新大赛总决赛获得铜奖；《省域需求侧柔性可调资源实时备用与
安全调控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客户侧能源量测数据交换协议
关键技术及应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3个新产品通过省级鉴定，获得“国际先进”认定；同
时，新加入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测量感知与数据融合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中国智能配电与物联网创新平
台成员单位；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量子电学测量专业委员会，担任委员。新能源板块，公司新能源设计院凭借研
发的“新型BIPV屋顶光伏导水构件”荣获SNEC“太瓦级钻石奖”，获得工信部第二届能源电子产业创新大赛优胜
奖，同时获得AIPV2024年智能光伏示范项目。储能板块，林洋储能获得江苏省2024年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发
的306/314Ah电芯PACK方案，通过104S串联设计，实现系统电压灵活扩展；开发全球首款欧标4MWh集装箱储
能系统，采用液冷强散热设计，并通过 IEC认证；推出254kWhAll-in-one一体柜，适配工商业场景，完成美标/澳标
认证，支持灵活运输与快速部署；在研搭载628Ah超大容量电芯的5MWh集装箱储能系统，采用“零膨胀”叠片工
艺，单舱能量密度提升30%，循环寿命超8000次，适配高寒、高湿等极端环境。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取得授权专利78件，其中发明专利37件；累计授权专利323件，其中发明专利
136件。

2025年，在智能用电领域，公司积极参与国网、南网2024版智能电能表及新一代物联网智能电能表、2024版
全系列用电信息采集终端、专变终端（模组化）及智能集中器等台区智能终端的标准制订，完善全系列新一代电能
表和终端产品的开发、认证及试点，确保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非电力领域，紧密与三大运营商合作，开发并
推广适用于基站的能耗管理解决方案，同时打造适用于工业园区、商业楼宇、大专院校和公共建筑等领域，由智能
预付费电能表、通信采集、系统主站和移动支付组成的智慧用电解决方案；在智能配电领域，针对电缆型及架空型
配网线路应用场景，开发和推广新一代配电自动化终端（DTU和FTU）、高精度故障指示器、一二次深度融合开关
成套设备，以及基于台区融合终端的智能化配电台区整体解决方案。在海外市场，公司将聚焦于智能用电及AMI
系统解决方案的全球化、区域化、本地化融合推广，继续积极参与行业相关的 IEC和DLMS国际标准的制修订，研
发符合最新国际标准的，尤其是网络信息安全和隐私防护要求的，包含 PRIME和G3载波及双模通信、HPLC、
WISUN、CAT-1/4/MLTE、NB-IOT、WMBUS、HPLC+RF双模、METERSANDMORE等多种融合通信技术的智能电能
表技术平台，开展AI在电力系统应用的技术研究，打造行业领先的符合 IDIS互联互操作性的、满足多种能源设备
智慧接入要求的AMI系统解决方案。新能源板块，林洋智维技术布局聚焦智慧运维、功率预测、电力交易等新能
源领域关键技术，积极联合国内外校企开展合作，共同研发智能巡检、故障诊断、在线监控、功率预测等领域的科
创项目，不断开拓技改、检修、电力交易等多元化业务市场。同时，林洋智维自主研发的电力交易辅助决策系统持
续为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等市场主体提供智能化决策支持。储能板块打造“高可靠、高性价比、高收益”的“3S”融合
储能产品和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着力构建六大核心能力体系，即：Power Atlantic系列液冷Pack及直流侧产品核心
技术，Power Key系列工商业储能及微电网核心技术，Easy Storage®智慧储能平台核心算法和技术，BMS+PCS+
EMS“3S”融合储能系统核心技术，高安全、高可靠、高效率储能产品制造能力，“电芯+Pack和系统+运营+运维”智
慧储能产业链整合能力。

四、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一直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了公司定期报告、
临时公告等重大信息。

2024年，公司累计发布96份公告正文（含定期报告）。坚持投资者导向，以简明化、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及经营情况，提升信息披露的易读性和有效性。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严
格执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持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积极通过投资者热线、IR微信公众号、董事会邮箱
平台、上证E互动平台、股东大会、业绩交流会、各类投资者调研交流活动等多样化的沟通方式和渠道与广大投资
者进行沟通交流，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保证投资者可全面及时地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发展战略等情况，加强公
司与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同感，促进投资者对公司的全面深入了解。

2024年以来，公司积极举办2023年年报、2024年第一季度和半年度的电话业绩交流会，公司董事长及相关领
导参加并与机构投资者等进行直接沟通交流。发布一图读懂2023年年报及2024年一季报，利用微信公众号、官网
等平台对定期报告进行直观解读，阐述公司产品及业务，更好地呈现公司经营成果，切实维护好投资者获取信息
的平等性。同时，公司也通过上交所“上证路演中心”平台组织召开定期报告业绩说明会，及时向投资者传递和释
放有关经营信息和公司业绩，对投资者提出的问题进行逐一解答，形成良好的互动。2024年，公司接待投资者各
类调研会议共计149场，累计接待人数超一千人。

2025年，公司将持续加强与各类投资者的沟通，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结合公司发展特点开展高质量信息披
露，持续优化披露信息的可读性和有效性，围绕投资者关切，通过定期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载体，采用可视化、
简明化的表达方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提升信息的可理解性与可读性。公司将深化投资者管理工作，丰富投资
者沟通方式，在定期报告披露后常态化召开业绩说明会，让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战略、业务发展和
经营业绩等信息，吸引更多中长期投资者，为公司的稳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五、坚持规范运作，完善治理结构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将持续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建设更加规范。2024年，公司
制定和修订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和《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能力建设，确
保与监管规则有效衔接，提升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促进独
立董事履职与企业内部决策流程有效融合，加强内部审计，提高经营风险防范能力。公司年度内召开董事会5次、
监事会4次、股东大会2次及各个委员会会议共计21次，审议通过了定期报告、分红、修订制度等重要事项。

2025年4月，公司发布了《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第三方机构南德认证检
测(中国)有限公司对报告出具了独立鉴证声明。公司始终以“智能、储能、新能源”三擎驱动，构建全球化产业生
态，践行可持续发展使命。

2025年，公司将结合新《公司法》及最新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继续完善公司管理制度体系，推进公司治理体
系优化升级，促进规范运作；强化独立董事履职保障，落实独立董事相关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推动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履职尽责。

六、强化“关键少数”责任，建立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约束
公司高度重视控股股东、董监高等“关键少数”人员的责任担当，加强关键少数人员培训，及时解读、传递监管

趋势和政策变化，确保关键少数人员行为规范。公司已初步建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与激
励约束机制，公司经理人员的聘任公开、透明、合规。每年年初，公司制定各部门和分子公司负责人经营考核目标，
明确相关人员、单位本年度的经营目标和考核指标，年终进行评价与考核，并以此对相关人员的业绩和绩效进行
考评和奖惩。根据公司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已回购的股份18,949,000股也将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公司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也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充分调动公司优秀员工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推动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2024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董监高保持密切沟通，积极组织董事、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人参加了上海
证券交易所、江苏省上市公司协会、南通上市公司协会等举办的相关培训，提升董监高履职技能、合规知识储备，
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2025年，公司将继续加强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与公司、中小股东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约束，强化“关键少
数”人员合规意识，落实责任，切实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七、风险提示
本次方案是基于目前公司经营情况和外部环境形成的判断和工作思路，未来实施中可能会受到宏观环境、行

业政策、市场趋势等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方案所涉及的公司规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表述，不构成公
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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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新能源电站发电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一、新能源电站2025年1-6月发电情况

地区

内蒙古

江苏

安徽

山东

辽宁

河北

合计

电站类型

光伏

光伏

光伏

风电

光伏

光伏

光伏

装机容量
（MW）

135

478

517

218

5

24

21

1,398

发电量
（万千瓦时）

10,796.49

26,286.34

25,150.23

20,315.12

257.55

1,344.75

1,010.22

85,160.70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10,796.49

22,750.28

24,999.82

20,315.12

257.55

1,344.75

1,010.22

81,474.23

结算电量
（万千瓦时）

10,796.49

22,750.28

24,999.82

20,315.12

257.55

1,344.75

1,010.22

81,474.23

平均上网电价
（元/千瓦时，含税）

0.12

0.67

0.51

0.45

0.96

0.90

0.85

/

二、截至2025年6月底新能源电站累计发电情况

地区

内蒙古

江苏

安徽

山东

辽宁

河北

河南

合计

电站类型

光伏

光伏

光伏

风电

光伏

光伏

光伏

光伏

装机容量
（MW）

135

478

517

218

5

24

21

-

1,398

发电量
（万千瓦时）

230,507.21

407,901.33

498,277.05

44,199.27

227,812.42

23,059.09

24,592.68

55,567.10

1,511,916.15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228,166.52

355,477.65

490,694.51

44,199.27

227,321.56

23,059.09

24,237.10

55,384.26

1,448,539.96

结算电量
（万千瓦时）

228,166.52

355,477.65

490,694.51

44,199.27

227,321.56

23,059.09

24,237.10

55,384.26

1,448,539.96

平均上网电价
（元/千瓦时，含税）

0.82

0.82

0.76

0.41

0.88

0.90

0.90

0.90

/

注：上述部分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三、经营数据相关说明
1、平均上网电价由脱硫标杆电价和可再生能源补贴价格组成。部分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平均上网电价，由

电力市场化交易规则形成的结算电价和可再生能源补贴价格组成。
2、表一中“平均上网电价”部分地区数据低于前期主要是自2025年起公司对超过一定期限的可再生能源补

贴待实际收到当期再确认收入，以及由于电力市场化交易规则形成的结算电价存在一定的波动。
3、江苏、安徽地区部分电量用于屋顶业主自用，该电量未统计在内。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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